
— 1 —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垫农发〔2025〕16 号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开展 2024 年现代设施农业建设

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：

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，通过贴息支持方式，引导

金融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投向现代设施农业，现组织开展 2

024 年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项目申报工作，并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贴息条件

（一）贴息对象。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类农业经营

主体，包括：农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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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（以下简称建设主

体）。

（二）贴息范围。建设主体新建或改扩建项目从银行获得

的固定资产贷款利息支出，不包括建设主体日常经营周转性贷

款利息支出。贷款资金重点用于满足现代设施农业生产经营所

必需的基础设施、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等方面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设施种植方面。主要用于完善现代设施种植园区配套设

施，建设温室、大棚等标准化温室设施，配套无土栽培装置、

低成本水处理、水肥一体化等辅助生产装备，配套产地预冷设

施、分级包装、低温配送等生产配套设施，配套自动通风、电

动卷帘、小型打药机与智能调控系统等信息化与智能作业装备；

配套实施现代设施种植业改造提升，加快老旧低效温室设施结

构改造；建设播种出苗车间、育秧温室大棚、育秧设施设备；

建设集约化育苗生产设施、自动化育苗装备、温室大棚环境精

准调控装备。

2.设施畜牧方面。主要用于新建或改扩建养殖圈舍；支持数

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改造升级，配备饲料收贮与加工、精准

饲喂、疫病防控、粪污处理、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设备和智能

化养殖管理系统等。

3.设施渔业方面。主要用于新建或改扩建工厂化养殖车间；

已建设施渔业提档升级；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。

4.仓储保鲜和烘干方面。主要用于建设预冷冷却设施设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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冻结设施设备、机械冷藏库、气调冷藏库及其他配套设施设备；

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；建设粮食烘干设施装备等。

（三）负面清单。以下情形不予贴息：

1.申报贴息对象、范围和贷款用途与上述规定不符；

2.逾期还贷产生的逾期贷款利息、加息、罚息等；

3.同笔贷款在贴息年度内已获得其他财政贴息补助；

4.贷款本金或利息季度逾期超过 10 个工作日；

5.提供虚假申报材料；

6.涉黑、涉恶、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；

7.存在大棚房整治、环评及检疫不达标等问题；

8.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。

二、贴息标准

（一）贴息时间。本次贴息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日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贴息金额。正常履行还款责任的现代设施农业建设

主体可申请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，贴息比例由县农业农

村委汇总后测算，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

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的 70%且不得超过 2%。同笔贷款不得

与其他财政贴息政策重复支持。

三、贴息流程

（一）建设主体申报。建设主体登陆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综

合融资服务平台 https://apfp.agri.cn/#/login 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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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登陆网址并注册账号（请妥善保存账号密码）。

2.登录系统，点击“融资项目库-政策支持类项目-现代设施

农业项目贷款贴息申请-平台外贷款贴息申请”，录入相关信息。

3.上传贷款合同、贷款发放凭证、利息支付凭证、贷款资金

用途情况说明及证明资料（模板见附件），相关资料请尽量整

理为 PDF 文件。

（二）乡镇（街道）组织审核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负责指导

建设主体申报，对贷款贴息的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核把关。

（三）县级抽查拨付。县农业农村委对拟贴息情况抽查后

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及时拨付贴息资金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指导服务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推动落实好现代

设施农业生产执行农业用电价格等政策，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

村庄规划、农业发展规划的前提下，落实好现代设施农业用地

政策，科学布局用地选址，保障合理用地需求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申报管理，

确保申报内容符合贴息范围，规范使用财政资金。县农业农村

委将适时开展抽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

（三）把握时间节点。按照上级工作要求，请各乡镇（街

道）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前指导建设主体进行申报，逾期不再

受理。对于因政策宣传不到位，导致建设主体逾期申报或未申

报，政策应享未享的情况，我委将予以通报（联系人：张老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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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74535529）。

附件：贷款资金用途情况说明及证明资料（照片）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5 年 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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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贷款资金用途情况说明及证明资料

资金单位：万元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申报
主体
情况

单位名称 联系人

所在地址 联系电话

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

项目建设内容及
贷款用途说明

注意：请将本表扫描件，另附 2 张以上现场照片合
成为 1 个文件，命名为“贷款资金用途情况说明及
证明资料”上传平台！

项目总投资 项目所属行业

申报
贴息
明细
（可
另附
纸）

贷款银行名称

贷款合
同号

贷款
金额

贷款期限
（年月日
－年月日）

还贷
日期

还贷
金额

贷款利率% 申报期内已付
利息

合 计

贴 息
资 金
拨付

开户行：

户名及账号：

申报
单位

我（本人）单位承诺：贷款合同、总额、利率及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
效；申报贴息的贷款用途符合贴息申报要求；申报贴息贷款未享受过其他
贴息补助政策。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：
单位公章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“期内已付利息”不包括：①逾期贷款利息、加息、罚息等；②同笔贷款在
贴息期限内已获得过其他有关贴现补贴的；③不符合申报对象、范围和贷款用途。

2.主体从多家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应分开填报。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2月 10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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